
內政部組織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內政部組織法（以下簡稱本法）於十七年三月三十日公布施行，其

間歷經十六次修正。茲配合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以下簡稱基準法

）已於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公布施行，部分條文並於九十九年二月三

日修正公布，並經行政院定自九十九年二月五日施行。該法對於機關組

織法規名稱與應定事項、機關權限、職掌及重要職務設置，以至於機關

規模與建置標準及內部單位個數等事項皆有所規定。

行政院組織法業於九十九年二月三日修正公布，並定自一百零一年

一月一日開始施行，其第三條第一款規定行政院設「內政部」（以下簡

稱本部），復依基準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本部之組織應以法律定之，茲依據基準法相關規定，並配合本部職掌

業務調整，修正本法相關條文，爰擬具「內政部組織法」修正草案，其

修正要點如下：

一、本部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本部之權限職掌。（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本部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本部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等。（修正條文第四條）

五、配合行政院組織及業務調整，修正本部依職掌所設次級機關之名稱

及業務。（修正條文第五條）

六、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修正條文第六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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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組織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全國

內務行政業務，特設內政

部（以下簡稱本部）。

一、本條新增。

二、內政部之設立目的及隸

屬關係。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

一、選舉罷免、公民投票

制度之規劃、推動及

選政相關法規之研擬  、

解釋；地方自治、政

黨、政治獻金與遊說

制度之規劃、推動及

法規之研擬、解釋。

二、戶籍行政、國籍行政

與人口政策之規劃、

推動及法規之研擬、

解釋。

三、土地、平均地權政策

與制度之規劃、推動

及法規之研擬、解釋  。

四、宗  教輔導、殯葬管理  、

國家禮制、祭祀公業

與神明會管理政策之

規劃、推動及法規  之

研擬、  解釋  。

五、人民團體、合作事業

輔導政策  之規劃、推

動及法規之研擬、解

釋。

第一條　內政部掌理全國內

務行政事務。

第六條之一  內政部設建築

研究所，掌理全國建築研

究發展；其組織以法律定

之。

第七條  （刪除）

第八條  內政部設中央警察

大學，以研究高深警察學

術，培養警察專門人才為

宗旨；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

第八條之三  內政部設空中

勤務總隊，負責執行及支

援空中救災、救難、救護

、觀測偵巡及運輸事項；

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十條  民政司掌理左列事

項：

一、關於地方行政制度之

1、 條次變更。

2、 本條由現行條文第一條

、第六條之一、第七條

至第八條、第八條之三

及第十條至第十五條合

併修正，並新增第六款

，規定本部之職掌；至

於本部內部單位之分工

職掌，則另於處務規程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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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內政業務  資訊服務政

策與制度之規劃、推

動及資訊通訊安全之

管理稽核、督導  。

七、空中救災、救難、救

護、觀測偵巡與運輸

任務之執行及支援。

  八、全國建築研究發展之

規劃、推動。

  九、辦理警察教育、研究

警察學術、培養警察

人才之規劃、推動。

  十、所屬機關辦理警政、

國土管理、災害防救

、消防、役政、入出

國（境）與移民事務

之指導及監督。

十一、其他有關內政事項。

規劃、行政組織之釐

訂、改進、審核及邊

政輔導事項。

二、關於地方行政之指導

、監督及地方自治人

員之訓練、考核、獎

懲事項。

三、關於地方自治之規劃

、監督、指導及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事項

。

四、關於地方公共造產之

籌劃、監督事項。

五、關於地方各級行政機

關印信頒發事項。

六、關於紀念日或節日之

擬訂，劃一時曆及國

徽、國旗之製造、管

理事項。

七、關於禮制、樂典之行

政、紀念典禮及服制

之釐訂事項。

八、關於人民之褒揚、勳

獎、撫卹及忠烈祠祀

審查、核定事項。

九、關於國葬、公葬及公

墓事項。

十、關於孔廟、先哲、先

烈祠廟管理事項。

十一、關於宗教事務管理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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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關於民俗之改進及

地方文獻、志書之審

議事項。

十三、關於名勝、古蹟之

調查、維護及登記事

項。

十四、關於其他民政事項

。

第十一條  戶政司掌理左列

事項：

一、關於人口查記計畫及

章則擬訂事項。

二、關於人口查記機構設

置及人口查記人員訓

練事項。

三、關於戶口普查之規劃

事項。

四、關於戶口調查及僑民

調查事項。

五、關於人口統計資料之

整理、分析事項。

六、關於戶籍登記事項。

七、關於國籍行政事項。

八、關於國民身分證及姓

名使用事項。

九、關於人口政策事項。

十、關於其他戶政事項。

第十二條  （刪除）

1-4



第十三條  社會司掌理左列

事項：

一、關於社會福利之規劃

、推行、指導及監督

事項。

二、關於社會保險之規劃

、推行、指導及監督

事項。

三、關於社會救助之規劃

、推行、指導及監督

事項。

四、關於社區發展之規劃

、推行、指導及監督

事項。

五、關於社會服務之規劃

、推行、指導及監督

事項。

六、關於殘障重建之規劃

、推行、指導及監督

事項。

七、關於農、漁、工、商

及自由職業團體之規

劃、推行、指導及監

督事項。

八、關於社會團體之規劃

、推行、指導及監督

事項。

九、關於社會運動之規劃

、倡導及推行事項。

十、關於合作事業之規劃

、推行、管理、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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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及監督事項。

十一、關於社會工作人員

之調查、登記、訓練

、考核及獎懲事項。

十二、關於社會事業之國

際合作及聯繫事項。

十三、關於其他社會行政

事項。

第十四條  （刪除）

第十五條  地政司掌理左列

事項：

一、關於土地測量、登記

及測量人員之管理事

項。

二、關於規定地價、土地

改良物估價之管理事

項。

三、關於平均地權政策之

督導、實施事項。

四、關於地權調整之規劃

、督導事項。

五、關於土地重劃之策劃

、督導事項。

六、關於土地徵收、公地

撥用及地方公地管理

事項。

七、關於土地租賃、管理

及扶植自耕農事項。

八、關於土地使用之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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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督導事項。

九、關於全國疆界及行政

區域之規劃、勘測事

項。

十、關於水陸地圖及標準

地名之審議、釐訂事

項。

十一、關於其他地政事項

。

第三條  本部置部長一人，

特任；政務次長二人，職

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

常務次長一人，職務列簡

任第十四職等。

第十八條  內政部部長，特

任；綜理部務，並指揮、

監督所屬職員及機關。  置

政務次長一人，職務比照

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

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

四職等；  輔助部長處理部  

務。

一、條次變更。

二、明定本部首長、副首長

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

。至現行條文有關權責

規定移列於本部處務規

程，爰予刪除。

三、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

法（以下簡稱基準法）

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

二級機關得置副首長一

人至三人，其中一人應

列常任職務，其餘列政

務職務，爰配合修正副

首長人數。

第四條  本部置主任秘書，

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十九條  內政部置主任秘

書一人，參事九人至十一

人，司長五人，職務均列

簡任第十二職等；副司長

五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

職等；專門委員十五人至

二十一人，職務列簡任第

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秘

1、 條次變更。

2、 依基準法第七條第七款

，僅規範本部幕僚長之

職稱及官職等；其餘人

員職稱、官職等及員額

，依中央政府機關總員

額法第六條，另訂編制

表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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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八人至十二人，視察二

十六人至三十二人，技正

八人至十八人，職務均列

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其中秘書六人，視察七

人，技正二人，職務得列

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

等；科長四十七人至五十

三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

等；編審六人至十二人，

專員四十五人至六十一人

，職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

至第九職等；技士十二人

至二十人，科員七十六人

至九十人，職務均列委任

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辦事員十七

人至十九人，職務列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

記十七人至十九人，職務

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

等。

第二條　內政部對於各地方

最高級行政長官，執行本

部主管事務，有指示、監

督之責。

ㄧ、本條刪除。

二、現行條文所定事項，依

基準法第七條規定，毋

庸於本法明定，爰予刪

除。

第三條  內政部就主管事務

，對於各地方最高級行政

長官之命令或處分，認為

有違背法令或逾越權限者

一、本條刪除。

二、理由同現行條文第二條

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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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提經行政院會議議決

後，停止或撤銷之。

第四條  內政部設左列各司

、室：

一、民政司。

二、戶政司。

三、社會司。

四、地政司。

五、總務司。

六、秘書室。

ㄧ、本條刪除。

二、依基準法第八條第一項

前段規定，機關組織以

法律制定者，其內部單

位之分工職掌，以處務

規程定之，爰予刪除。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

其業務如下：

一、警政署：規劃與執行

全國警察行政事務，

統一指揮、監督全國

警察機關，執行警察

任務等事項。

二、  國土管理署：規劃與  

執行國土規劃、利用

及管理等事項。

三、災害防救及消防署：

規劃與執行全國災害

防救及消防行政事務

，統一指揮、監督全

國消防機關，執行災

害防救任務等事項。

四、役政署：規劃與執行

兵役行政及替代役事

務等事項。

五、移民署：規劃與執行

有關入出國（境）及

第五條  內政部設警政署，

掌理全國警察行政事務，

統一指揮、監督全國警察

機關，執行警察任務；其

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五條之一  內政部設消防

署，掌理全國消防行政事

務，統一指揮、監督全國

消防機關，執行消防任務

；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六條  內政部設營建署，

掌理全國營建行政事務；

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八條之二  內政部設役政

署，掌理有關兵役及替代

役行政事務；其組織，以

法律定之。

本條由現行條文第五條、第

五條之一、第六條、第八條

、第八條之二及第八條之四

合併修正，規定本部依職掌

所設次級機關之名稱及業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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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事務等事項。 第八條之四  內政部設入出

國及移民署，掌理有關入

出國及移民事務；其組織

，以法律定之。

第八條之一  內政部設兒童

局，掌理全國兒童福利業

務；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ㄧ、本條刪除。

二、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

本部兒童局業務移至衛

生福利部，爰予刪除。

第九條  內政部因業務需要

，得報請行政院核准，設

各種委員會；所需工作人

員，應就本法所定員額內

調用之。

一、本條刪除。

二、依基準法第八條第一項

、第二十八條規定，機

關組織以法律制定者，

其內部單位之分工職掌

，以處務規程定之、機

關得視業務需要設任務

編組；現行條文所定事

項毋庸於本法明定，爰

予刪除。

第十六條  總務司掌理左列

事項：

一、關於文件之收發、分

配、繕校及保管事項

。

二、關於部令之發布事項

。

三、關於典守印信事項。

四、關於編印公報及發行

事項。

五、關於公產、公物之保

管事項。

六、關於款項之出納事項

一、本條刪除。

二、理由同現行條文第四條

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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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關於事務管理事項。

八、關於不屬其他各司、

處、室事項。

第十七條  秘書室掌理左列

事項：

一、關於機要公文、密電

之處理、保管事項。

二、關於文稿之撰擬、覆

核、彙呈事項。

三、關於部務會報之議事

事項。

四、關於年度施政方針、

施政計畫、工作報告

之彙編事項。

五、關於施政之研究、發

展及管制、考核事項

。

六、關於文書稽催、查詢

事項。

七、關於資料蒐集、研究

事項。

八、部長、次長交辦事項

。

一、本條刪除。

二、理由同現行條文第四條

說明二。

第二十條  內政部設人事處

，置處長一人，職務列簡

任第十二職等；副處長一

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

至第十一職等；依法律規

定，辦理本部人事管理事

項。

一、本條刪除。

二、理由同現行條文第四條

說明二。

1-11



人事處所需工作人員

，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

之。

第二十條之一  內政部設政

風處，置處長一人，職務

列簡任第十二職等，依法

律規定，辦理政風事項；

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

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一、本條刪除。

二、理由同現行條文第四條

說明二。

第二十一條  內政部設會計

處及統計處，置會計長一

人，統計長一人，職務均

列簡任第十二職等；依法

律規定，辦理本部歲計、

會計及統計事項。

  會計處及統計處所需工作

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

派充之。

一、本條刪除。

二、理由同現行條文第四條

說明二。

第二十二條  第十八條至第

二十一條所定各職稱人員

，其職務所適用之職系，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

之規定，就有關職系選用

之。

  前項各職稱人員列有官等

職等者，均須依公務人員

任用法取得任用資格。

一、本條刪除。

二、職系選用及人員任用資

格非屬基準法第七條有

關機關組織法規內容應

包含之事項，且已明定

於公務人員任用法等相

關規定，毋庸於本法明

定，爰予刪除。

第二十三條  內政部處務規

程，由內政部定之。

一、本條刪除。

二、理由同現行條文第四條

說明二。

第六條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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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

定之。

二、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

第六條雖已授權訂定編

制表，惟考量如僅於第

三條及第四條規定首長

、副首長及幕僚長之配

置，將難窺知人員配置

及運作之全貌，爰於本

條再予重申。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

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二十四條  本法  自公布日

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

之。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時

程，本法施行日期，修

正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

三、配合本次全數條文修正

，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

，以符法制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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